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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 股市场相关

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召开开始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公司将于 2013年 7月 1日刊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 股

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兹通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化”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的书面委托，于 2013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相关股东会议

通知” ），并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协商结果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要求，现公告本次会议的第一次提示

性公告。 公司将于 2013年 7月 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

上海石化董事会。

2．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3年 6月 27日（星期四）。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开始时间为 2013年 7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4:30。

4．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 7月 4 日、7 月 5 日和 7 月 8 日的每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5号金山区轮滑馆。

6．会议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流通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 A 股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流通 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本

通知的规定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7．提示公告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将在指定报刊上刊载两次召开本次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除本次提示性公

告外，公司董事会将于 2013年 7月 1日（相关股东会议通知中原定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顺延的下一交易

日）刊载本次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6月 27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上海石化全体 A股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

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会议

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代表及见证律师等。

9．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公司 A股股票已于 2013年 5月 31日停牌。 公司于 2013年 6月 20日公告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股

股东沟通协商的结果、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公司 A股股票于次一交易日（2013年 6月 21日）复牌。

公司 A股股票将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2013 年 6 月 28 日）开始停牌。 如果公司的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公司将尽快实施方案，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次一交易日

复牌；如果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公司将在两个交易日内公告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并申请公司 A股股票于公告日的次一交易日复牌。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内容见与

本通知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修订稿）摘要》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二、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及权利的行使

1．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

流通 A 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

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须

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2．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权利的行使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

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 A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流通 A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流通 A

股股东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具体程序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中国石

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流通 A股股东亦可按照本通知中的现场会议参

加办法参加现场会议，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

3．流通 A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1）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

（2）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3）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的流通 A 股股东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弃权票的股东，如“相

关股东会议”决议获得通过，仍需按表决结果执行。

4．表决权行使的方式

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现场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的，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的规定处理；

（3）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的，以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4）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董事会重复投票的，以最后一次委托为准；

（5）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响及相关后果，

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三、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同意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流通 A股股东征集本次会议的投票权。

1．征集对象

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 2013年 6月 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上海石化全体流通 A股股东。

2．征集时间

自 2013年 6月 28日至 2013年 7月 5日（每日 9:00-17:00）。

3．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和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

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四、网络投票的安排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

A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流通 A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流通 A股股东可

根据本次会议网络投票专用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进行投票，其中申报价格代表本次会议议案，申报股数代

表表决意见。 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有关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网

址：http://www.sse.com.cn），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见本通知附件 1。

五、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2）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

（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

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4）由非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股票

账户卡。

股东可以亲递、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参加现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 2。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

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2．登记时间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2013 年 7 月 5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

（1）若亲递，可送至：（i）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48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室，或（ii）上海市延安西路 728号华敏·翰尊国际 28层 B室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室

（2）若以信函方式登记，可寄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48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200540

（3）若以传真方式登记，可传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传真号码：021-57940050）

4．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48号

邮政编码：200540

联系电话：（021） 5794� 3143

传真号码：（021） 5794� 0050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人员按时参加；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承董事会命

张经明

董事会秘书

中国，上海，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738688

上石投票

1 A

股

2、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上海石化

1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

1.00

元

3、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操作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上海石化” A股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投资者如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688

买入

1.00

元

1

股

投资者如对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688

买入

1.00

元

2

股

三、注意事项

1、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2：股东投票代理委托书（注：复印有效）

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

七月八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日期）召开的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

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别决议案

：

赞成

(

附注

1)

反对

(

附注

1)

弃权

(

附注

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1、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 2)：

2、身份证号码(附注 2)：

3、股东帐号： 持股数(附注 3)：

4、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附注 4)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号。多选或未

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2、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姓名、法

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3、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须

加盖法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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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

限制；

●经公司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价格在 2013�年 6 月 21 日、2013�年

6月 24日和 2013�年 6月 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

及涨幅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经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或资产剥离等重大事

项。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不存在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张经明

董事会秘书

中国，上海，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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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 股市场相关

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开始时间为 2013年 7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公司将于 2013年 7月 1日刊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 股市场

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兹通告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化纤” 或“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于 2013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通

知》（“相关股东会议通知” ），并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协

商结果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要

求，现公告相关股东会议（“本次会议” ）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2．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3年 6月 27日（星期四）。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开始时间为 2013年 7月 8日（星期一）下午 14:30。

4．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 7月 4 日、7 月 5 日和 7 月 8 日的每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

6．会议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向流通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 A 股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流通 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

本通知的规定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7．提示公告

本次会议召开前，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指定报刊上刊载两次召开本次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除本次提示性

公告外，本公司董事会将于 2013年 7月 1日（相关股东会议通知中原定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顺延的下一

交易日）刊载本次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6月 27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股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

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出席本次会

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等。

9．本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本公司 A股股票已于 2013年 5月 31日停牌，本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告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公司 A股股票于次一交易日（2013年 6月 21日）复牌。

本公司 A股股票将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2013 年 6 月 28 日）开始停牌。 如果本公司

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本公司将尽快实施方案，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次一

交易日复牌；如果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本公司将在两个交易日内公告本次

会议的表决结果，并申请本公司 A股股票于公告日的次一交易日复牌。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为《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内容见与本通

知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摘要）》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

三、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及权利的行使

1．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

流通 A 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

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须

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2．流通 A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权利的行使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

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 A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流通 A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流通 A

股股东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具体程序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

报》上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流通 A 股股东亦可按照本通知中

的现场会议参加办法参加现场会议，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

3．流通 A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1）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

（2）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3）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的流通 A 股股东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弃权票的股东，如“相

关股东会议”决议获得通过，仍需按表决结果执行。

4．表决权行使的方式

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现场投票为准；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的，按《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的规定处理；

（3）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的，以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4） 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董事会重复投票的，以最后一次委托为准；

（5）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响及相关后果，

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四、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作为征集人向本公司全体流通 A股股东征集本次会议的投票权。

1．征集对象

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 2013年 6月 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流通 A股股东。

2．征集时间

自 2013年 6月 28日至 2013年 7月 5日（每日 9：00-17：00）。

3．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网站（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

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五、网络投票的安排

在本次会议上，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

通 A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流通 A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流通 A股股东

可根据公司本次会议网络投票专用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进行投票，其中申报价格代表本次会议议案，申报

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有关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

询（网址：http://www.sse.com.cn），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及要求见本通知附件 1。

六、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2） 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

（3）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

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

（4） 由非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股票

账户卡。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参加现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 2。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

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2．登记时间：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3年 6月 28日 -2013年 7月 5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

江苏省仪征市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大楼 301室

4．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泽宏、石敏

联系地址：江苏省仪征市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211900

联系电话：（0514） 83236995

传真号码：（0514） 83235880

七、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人员按时参加；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中国，南京，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 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738871

仪化投票

1 A

股

2、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S

仪化

1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1.00

元

3、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操作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S�仪化” A股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投资者如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871

买入

1.00

元

1

股

投资者如对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871

买入

1.00

元

2

股

三、注意事项

1、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2：股东投票代理委托书（注：复印有效）

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三

七月八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日期）召开的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

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别决议案

：

赞成

(

附注

1)

反对

(

附注

1)

弃权

(

附注

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 2)：

2、身份证号码(附注 2)：

3、股东帐号： 持股数(附注 3)：

4、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附注 4)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号。多选或未

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2、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

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

3、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须

加盖法人印章。

股票代码：600871� � � �股票简称：S仪化 公告编号：临 2013-023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

限制；

●经公司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价格在 2013�年 6 月 21 日、2013�年 6 月

24日和 2013�年 6月 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

幅限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经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资产剥离等重大事

项。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不存在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中国，南京，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2013年 6 月 26 日 星期三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洲明科技

股权登记日

海得控制 江苏通润 金刚玻璃

金科股份 九芝堂 科远股份

美欣达 闽灿坤 B� �钱江摩托

同洲电子 中航飞机 中水渔业

中顺洁柔

除权除息日

奥马电器 大冷 B� � � � �大冷股份

丹甫股份 东江环保 丰乐种业

广田股份 开元投资 农产品

齐翔腾达 三五互联 太阳电缆

腾邦国际 通富微电 新华制药

银轮股份 云海金属 长春高新

长江润发 浙江世宝 中国海诚

特停

和而泰 泰复实业

沪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广日股份

股权登记日

S佳通 百隆东方 北方创业

博闻科技 渤海轮渡 昊华能源

锦江 B 股 民生银行 山西汾酒

除权除息日

飞乐股份 工商银行 金发科技

鲁银投资 市北 B 股 市北高新

西水股份 亚星锚链 友好集团

郑煤机

红利发放日

弘业股份 宏昌电子 九牧王

上海能源 外运发展 物产中大

停牌一天

同方股份 明星电力

*

ST 彩虹

银座股份

连续停牌起始日

*

ST 天龙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000007

零七股份

B25

000009

中国宝安

B17

000025

特力

A B25

000027

深圳能源

B21

000037

深南电

A B33

000039

中集集团

B21

000046

泛海建设

B25

000062

深圳华强

B40

000100 TCL

集团

B40

000409

泰复实业

B33

000418

小天鹅

A B24

000429

粤高速

A B36

000507

珠海港

B30

000511

银基发展

B33

000539

粤电力

A B24

000544

中原环保

B32

000544

中原环保

B41

000581

威孚高科

B24

000597

东北制药

B44

000608

阳光股份

B28

000609

绵世股份

B22

000616

亿城股份

B17

000632

三木集团

B29

000661

长春高新

B48

000666

经纬纺机

B20

000667

名流置业

B34

000679

大连友谊

B21

000692

惠天热电

B41

000703

恒逸石化

B36

000710

天兴仪表

B35

000715

中兴商业

B48

000718

苏宁环球

B39

000751 *ST

锌业

B24

000776

广发证券

B2

000782

美达股份

B29

000793

华闻传媒

B5,B6,B7,B8,B9,B10,B11

000836

鑫茂科技

B18

000883

湖北能源

B42

000893

东凌粮油

B38,B39

000900

现代投资

B31

000006

深振业

A B36

深市主板

000917

电广传媒

B17

000925

众合机电

B23

000929

兰州黄河

B41

000960

锡业股份

B33

000965

天保基建

B29

000979

中弘股份

A8

000997

新大陆

B40

002009

天奇股份

B20

002019

鑫富药业

B33

002021

中捷股份

B21

002025

航天电器

B28

002035

华帝股份

B29

002060

粤水电

B30

002076

雪莱特

B40

002081

金螳螂

B28

002082

栋梁新材

B37

002083

孚日股份

B35

002085

万丰奥威

B4

002089

新海宜

B36

002093

国脉科技

B32

002097

山河智能

B25

002098

浔兴股份

B4

002110

三钢闽光

B40

002118

紫鑫药业

B34

002121

科陆电子

B28

002131

利欧股份

B12

002133

广宇集团

B28

002149

西部材料

B30

002151

北斗星通

B23

002171

精诚铜业

B29

002174

梅花伞

B28

002179

中航光电

B42

002194

武汉凡谷

B44

002199

东晶电子

B25

002201

九鼎新材

B25

002202

金风科技

B31

002205

国统股份

B23

002209

达意隆

B30

002211

宏达新材

B21

002213

特尔佳

B32

002006

精功科技

B22

深市中小板

002215

诺普信

B21

002235

安妮股份

B36

002239

金飞达

B40

002241

歌尔声学

B30

002261

拓维信息

B40

002263

大东南

B20

002296

辉煌科技

B31

002298

鑫龙电器

B29

002300

太阳电缆

B25

002310

东方园林

B26

002327

富安娜

B32

002335

科华恒盛

B36

002351

漫步者

B12

002355

兴民钢圈

B26

002358

森源电气

B12

002367

康力电梯

B28

002373

联信永益

B4

002384

东山精密

B32

002390

信邦制药

B27

002400

省广股份

B25

002402

和而泰

B4

002414

高德红外

B2

002419

天虹商场

B12

002421

达实智能

B19

002426

胜利精密

B41

002437

誉衡药业

B22

002454

松芝股份

B37

002466

天齐锂业

B3

002467

二六三

B22

002480

新筑股份

B19

002482

广田股份

B36

002492

恒基达鑫

B44

002497

雅化集团

B18

002520

日发精机

B36

002526

山东矿机

B23

002527

新时达

B31

002528

英飞拓

B18

002531

天顺风能

B41

002557

洽洽食品

B20

002565

上海绿新

B42

002569

步森股份

B21

002578

闽发铝业

B33

002587

奥拓电子

B33

002592

八菱科技

B23

002595

豪迈科技

B30

002603

以岭药业

B26

002607

亚夏汽车

B36

002616

长青集团

B28

002618

丹邦科技

B32

002630

华西能源

B35

002633

申科股份

B37

002638

勤上光电

B23

002661

克明面业

B20

002679

福建金森

B44

002684

猛狮科技

B2

002688

金河生物

B22

002695

煌上煌

B25

002696

百洋股份

B24

200152

山航

B B34

200706

瓦轴

B B43

600027

华电国际

B17

600033

福建高速

B21

600039

四川路桥

B44

600048

保利地产

B17

600052

浙江广厦

B2

600056

中国医药

B19

600077

宋都股份

B23

600079

人福医药

B29

600086

东方金钰

B18

600110

中科英华

B3

600146

大元股份

B42

600182 S

佳通

B12

600184

光电股份

B33

600201

金宇集团

B34

600208

新湖中宝

B24

600234 *ST

天龙

B35

600247

成城股份

B43

200053

深基地

B B24

深市 B股

600016

民生银行

B4

沪市主板

300327

中颖电子

B31

创业板

600266

北京城建

B44

600275

武昌鱼

B42

600292

九龙电力

B31

600298

安琪酵母

A8

600325

华发股份

B22

600369

西南证券

B19

600381 *ST

贤成

B3

600391

成发科技

B26

600436

片仔癀

B12

600503

华丽家族

B22

600525

长园集团

B24

600535

天士力

B17

600545

新疆城建

B17

600556 *ST

北生

B30

600584

长电科技

B29

600600

青岛啤酒

B17

600634 ST

澄海

B18

600673

东阳光铝

B20

600683

京投银泰

B41

600687

刚泰控股

B4

600688 S

上石化

B1

600739

辽宁成大

B20

600784

鲁银投资

B34

600871 S

仪化

B1

600881

亚泰集团

B19

600961 *ST

株冶

B4

600973

宝胜股份

B32

600975

新五丰

B39

600984

建设机械

B33

601009

南京银行

B22

601100

恒立油缸

B18

601166

兴业银行

B32

601318

中国平安

B42

601328

交通银行

B12

601567

三星电气

B29

601618

中国中冶

B17

601669

中国水电

B28

601727

上海电气

B32

601766

中国南车

B20

601933

永辉超市

B20

601996

丰林集团

B30

603077

和邦股份

B21

大成基金

B2

东吴基金

B18

富国基金

B3

工银瑞信

B35

光大保德信

B4

广发基金

A1

国金通用

B13,B14,B15,B16

国联安

B30

国投瑞银

B34

海富通

B19

华安基金

B34

华商基金

B39

华泰柏瑞

B19

汇添富

B2

嘉实基金

B35

交银施罗德

B3

景顺长城

B19

摩根士丹利

B2

南方成份精选

B45,B47

南方绩优成长

B46,B47

农银汇理

B31

诺德基金

A12

浦银安盛

B34

融通基金

A12

融通深证成份

B27

上投摩根

B22

上投摩根

B34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

A16

泰信基金

B23

天弘基金

B39

万家基金

B27

新华基金

B19

信诚基金

B44

信达澳银

B31

兴业全球

B18

易方达

B39

银河基金

B31

银华基金

B3

招商基金

B2

中海基金

B35

长盛基金

B18

基金


